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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 云南省能源局关于

进一步规范光伏复合项目使用林草地有关事项

的通知

云林规〔2021〕5 号

各州（市）林业和草原局、能源局（发展改革委）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决策部署，

加快云南绿色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高质量发展，突出“生态

优先、绿色发展”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，引导和规范光伏发电项

目节约集约使用林地和健康发展，根据《国家林业局关于光伏电

站建设使用林地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林资发〔2015〕153 号）要

求，结合实际，现就进一步规范光伏复合项目使用林草地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性质和适用范围

光伏复合项目属能源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。本通知适用于符

合国家、省委省政府新能源发展战略部署，纳入各级可再生能源

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的光伏复合项目，按照本通知执行。本通知

下发前已完成立项备案手续的光伏复合项目使用林地参照本通



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发布

- 2 -

知执行。

二、选址要求

（一）光伏复合项目禁止在国家公园、自然保护区、森林公

园、风景名胜区、草原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，世界自然遗产地，

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，珍稀濒危和极小种群野生植物重要原生境，

天然林保护重点区域、基本草原以及生态保护红线内建设。

（二）光伏复合项目的生产区（包括升压站、配电室、控制

室、新建进场道路、新建场内检修道路、集电线路塔基等）、生

活区（包括办公、住宿、食堂、活动场所、仓库等附属设施），

禁止使用天然乔木林地；施工期临时设置的弃渣场、取土场、砂

石场、堆料场、拌合站、工棚、临时施工道路等，禁止使用乔木

林地；电池组件阵列禁止使用有林地、疏林地、未成林造林地、

采伐迹地、火烧迹地，以及年降雨量 400 毫米以下区域覆盖度高

于 30%的灌木林地和年降雨量 400 毫米以上区域覆盖度高于 50%

的灌木林地。

三、用地要求

（一）用地性质。光伏复合项目生产区（包括升压站、配电

室、控制室、集电线路塔基等）、生活区（包括办公、住宿、食

堂、活动场所、仓库等附属设施）、电池组件阵列区箱变、新建

进场道路、新建场内检修道路，应当办理占用林地手续；施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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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设置的弃渣场、取土场、砂石场、堆料场、拌合站、工棚、

地埋电缆槽以及临时施工道路应当办理临时占用林地手续。

电池组件阵列使用林地由项目业主单位与林权权利人签订

书面协议，通过租赁、作价入股等流转方式使用林地，在用地报

批阶段明确用地红线范围，待光伏电站设施占用林地经审核同意

后方可开展建设，不再办理使用林地许可手续。

（二）建设标准。电池组件阵列区在设计方面应当尽可能节

约集约使用林地，光伏板最低沿与地面距离不得低于 2.5m，电

池组件阵列各排、列的布置间距应当符合《光伏电站设计规范》

（GB 50797-2012）或《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》（GB 50797-20XX）

相关规定；场内检修道路设计应当符合《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》

（GB 50797-2012）以及《光伏发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》（GB/T

50795-2012）的相关要求。光伏复合项目电池组件阵列用地涉及

林地以外农用地的，建设标准应严格按照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云

南省能源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光伏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产业用地

的通知》（云自然资〔2019〕196 号）要求执行。

（三）植被保护。光伏复合项目在满足正常运营的同时，须

保证电池组件阵列下方不得改变林草地用途，不得裸露地表、硬

化或作其他用途。

光伏复合项目施工期要切实做好项目区原生植被的保护，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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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程度减少对植被的破坏。施工车辆、设备、人员进场后应尽量

不破坏原有土层和地表植物，地埋电缆槽、临时弃渣场等确需对

地表进行开挖的，施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设计范围进行施工，施

工结束后立即开展植被恢复工作，县级林草主管部门对恢复情况

进行检查验收。电池组件阵列区内林地上涉及散生木的，应当优

化设计、尽量避让，在满足光伏电站正常建设运营的同时，尽可

能减少对散生木的采伐。涉及古树名木的，一律避让。

光伏复合项目运营期要采取多种综合措施，确保项目区原生

植被正常生长。施工前项目业主单位应当对项目区植被情况以图

文或影像方式进行记录，申报办理许可手续时，将记录材料提交

县级林草主管部门存档。运营期电池组件阵列下方原有植被盖度

达到 30%以上，且具备自然恢复条件的，以自然恢复植被为主，

不采取开挖补种、更替树种、除草等人工干预措施；原有植被盖

度达到 20%以上 30%以下，且具备自然恢复条件的，采取补植补

种修复植被；原有植被盖度低于 20%的，采取人工种草等措施改

良植被及土壤条件，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。项目区内未设计

建设的空地区域，不得破坏原有植被和损毁地表，项目业主单位

可在不影响光伏复合项目运营安全的前提下，科学制定绿化方案，

适度补植补种乡土树种、草种。项目业主在申报使用林地、草原

行政许可时，应当同步提交编制《光伏复合项目使用林草地植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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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方案》的承诺书，并在项目取得使用林地许可批复后 1 个月

内，向县林草局提交按规定编制的《光伏复合项目使用林草地植

被保护方案》。

项目业主单位要做好项目区的森林草原防火工作，重点加强

项目施工、运营、检修期间的野外火源管理，落实森林草原防火

管护人员和措施。

四、监管要求

各级林草和能源主管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，按照“提前介入、

各司其责、主动服务”的要求，共同做好光伏复合项目建设各个

环节的监管工作。

（一）提前介入项目建设选址工作，指导建设单位避让禁建

区域。县级林草主管部门要结合本地生态区位和后续监管工作实

际，对项目业主提交的《光伏复合项目使用林草地植被保护方案》

进行审核，对不符合保护修复实际的措施应当提出修改意见，以

确保方案中各项措施符合实际、落到实处、发挥实效。

（二）现场查验阶段应对项目业主提交的项目区植被基础调

查数据和影像资料进行检查核实，与其他申报材料一并存档备查。

（三）定期检查，依法严厉打击未批先占、少批多占、拆分

报批、以其他名义骗取使用林地、草原行政许可等违法违规行为；

对野蛮施工破坏林地、林木、草原，未依法及时恢复林业生产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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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和植被，未按《光伏复合项目使用林草地植被保护方案》保护

林草地资源和恢复植被，以及弄虚作假骗取使用林地、草原行政

许可的光伏发电项目，要依法追责。

五、附则

（一）光伏复合项目涉及占用草原的，严格按照国家林业和

草原局下发的《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》执行。

（二）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生效，《云南省林业厅关于规范

光伏电站建设使用林地的通知》（云林林政〔2016〕17 号）自

本通知印发之日起不再执行。

附件：1.《光伏复合项目使用林草地植被保护方案》编制要

求

2.《光伏复合项目使用林草地植被保护方案》内容概

要

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 云南省能源局

2021 年 10 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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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光伏复合项目使用林草地植被保护方案》

编制要求

一、编制目的

规范光伏复合项目建设使用林草地及生态环境保护行为，明

确林草地资源的合理保护利用和质量提升措施，避免林草地资源

流失和生态服务功能下降，实现光伏产业与林草资源保护共同推

进、共同发展的目标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符合国家、省委省政府新能源发展战略部署，纳入各级可再

生能源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的光伏复合项目，以及本通知下发前

已完成立项备案手续的光伏复合项目。

三、编制原则

（一）坚持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的原则。以保护生态环境为

基础，在生态优先的前提下实现绿色发展。

（二）坚持科学分析、实事求是的原则。严格按照国家、行

业有关政策法规、技术标准和规程规范，科学分析建设项目包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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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各类建设内容在施工、运营各个时期对生态效能、生物多样性、

林地生产力和自然景观的影响情况。

（三）坚持因地制宜、分类施策的原则。采用科学适用、符

合当地生态环境客观实际、操作性强的工程技术措施。选用符合

有关技术规程和标准的技术方法，采用具体明确的主要技术经济

指标，实事求是反映工程量并科学概算投资。

四、编制依据

（一）国家和云南省有关的法律法规；

（二）国家、行业及地方的相关政策规定及技术标准，规程、

规范；

（三）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水土保持、环境保护、地质灾

害等相关技术资料；

（四）项目所在地县域有关经济、技术指标。

五、基本要求

（一）目的要求。编制光伏复合项目使用林草地植被保护方

案是为各级林草主管部门开展项目区森林草原资源监督管理工

作提供监管依据。主要目的包括：

1.查清项目区森林草原资源状况。开展项目区资源状况调查，

收集整理自然概况、植被基础调查数据和影像资料等，分析林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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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资源现状与特点，掌握项目建设本底数据，为方案编制、检查

验收和效益评价提供依据。

2.分析项目建设对项目区森林资源的影响。按照项目施工和

运营方案，对光伏复合项目的生产区（包括升压站、配电室、控

制室、集电线路塔基等）、生活区（包括办公、住宿、食堂、活

动场所、仓库等附属设施）、电池组件阵列区（包括光伏阵列、

箱变、新建场内检修道路、地埋电缆槽）、新建进场道路，施工

期临时设置的弃渣场、取土场、砂石场、堆料场、拌合站、工棚、

以及临时施工道路等不同建设内容，结合用地性质、用地面积，

对其在施工期和运营期对植被的损毁情况进行分析，以及项目建

设对生态效能、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景观的影响情况。

3.提出植被保护和恢复措施。针对项目区各项建设内容、各

类用地性质在不同时期对项目区森林草原资源产生的影响，设计

操作性强的保护和恢复技术措施。

（二）成果要求。

1.符合国家、行业有关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和规程规范，采

用的相关数据来源可靠、数据详实、时效性强。

2.提交的成果中，要素内容包括但不限于《〈光伏电站使用

林草地植被保护方案〉内容概要》（详见附件）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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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提交的成果经县级林草主管部门和能源主管部门审核，符

合项目运营期各部门监管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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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光伏复合项目使用林草地植被保护方案》

内容概要

一、内容组成

光伏复合项目使用林草地植被保护方案由正文、附件、附表

和附图四部分组成。

（一）正文

项目名称：《XXX 光伏复合项目使用林草地植被保护方案》，

XXX 为项目立项批复文件同意的光伏复合项目名称。

第一章 项目概要

第二章 建设项目用地情况及影响分析

第三章 项目方案和技术设计

第四章 实施进度安排

第五章 保障措施

（二）附件

主要包括：项目立项批文、相关设计文件的批复，以及其他

需要提供的附件材料。

（三）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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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小班调查因子一览表；

2.小班作业设计一览表。

（四）附图

1.项目区位置示意图；

2.项目区植被类型分布图；

3.项目区作业实施布局图；

4.项目区地貌和植被现状照片。

二、正文内容及要求

（一）项目基本概况。包括：项目名称，业主性质，隶属关

系，法人代表，项目负责人，项目批准单位，项目建设的目标、

投资规模及来源，拟用地规模，项目效益等。

（二）建设项目用地情况及影响分析。

1.用地情况分析。包括：按权属、地类、林地类型、植被类

型、植被特征、建设内容、用地性质及用地面积等统计分析。

2.影响情况分析。（1）项目区自然地理条件。包括：项目

区地理位置、地形地貌、气候特征、土壤、水文和植被等基本情

况。（2）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情况。分建设用途，按施

工工艺等工程设计指标，对项目建设造成的林地损毁情况进行调

查分析；对项目建设产生的生态效能、生物多样性、林地草原生

产力和自然景观影响进行调查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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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提出植被保护和植被恢复的措施。明确拟占用林地草原的

流转方式，林权、草原相关权利人的补偿情况以及运营期拟占用

林地草原的经营管理主体。针对项目区各项建设内容、各类用地

性质在不同时期对项目区森林资源产生的影响，设计操作性强的

保护和恢复技术措施，明确具体的实施计划、实施期限和资金保

障情况。

（三）植被恢复、保护措施。

1.项目区设计的植被恢复、保护技术措施要结合林地草原植

被类型、立地条件特征等因素，按照因地制宜、分类施策的实施

原则，科学合理划分实施区域，区划作业小班，结合项目业主单

位对本实施方案的资金保障情况，确定各个实施区域的主要技术

模式、建设规模和后期管护措施。

2.编制单位可根据项目区实际情况，设计有针对性、操作性

的保护、恢复技术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技术模式：

（1）原生植被保护技术。对于有植被自然恢复条件的地块，

遵循自然演替规律，采取保护措施，以自然恢复为主，不得破坏

该区域植被和土壤结构，自然恢复植被群落，提高林地生产力。

（2）人工促进恢复技术。对于其他林地，采取人工种植和

补植补种低矮灌木、人工种草或灌草混交等适宜技术措施，恢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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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被和改良土壤条件，提高植被覆盖度，增加林地生物量，防止

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。

（3）人工恢复植被技术。对于施工期临时占用损毁的林地

草原，施工结束后，按临时占用林地、草原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

植被的有关规定，因地制宜选择适合的树（草）种，科学合理配

置，人工恢复植被。

（4）景观提升技术。对于占用林地、草原和不影响光伏复

合项目生产运营的区域，如生产区、生活区周边，光伏板间距空

地区域，进场道路和场内检修道路两侧等区域，合理配置乔、灌、

草等景观植物，增加植物多样性和群落层次，提升项目区及周边

的景观效果和生态功能。植物的选择应优先采用乡土树种、草种，

不得使用外来入侵物种。

3.编制单位要根据确定的建设内容和规模，以年为单位明确

项目施工期、运营期和运营结束验收期植被恢复、保护方案的实

施进度，满足建设实施和检查验收等工作需求。

（四）资金保障。

完成植被恢复、保护实施方案建设内容和目标的资金保障，

包括项目建设期和运营期开展植被保护和恢复的费用，含人工费、

树（草）种采购费、肥料采购费、后期管理维护费等。各项费用

概算按实际需要增减，格式由方案编制单位测算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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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附表统计要求

（一）小班调查因子一览表

填表说明：1.立地因子的调查和划分标准执行《云南省森林

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操作细则》（云南省林业厅，2013 年修订）；

2.灌木、草本的主要种类调查填写 3 种以上；3.“植被类型”根

据现状调查的植被情况，依据《云南植被》中采用的分类原则、

单位和系统，并参考《中国植被》、《云南森林》等植被专著确

定。

（二）小班作业设计一览表

填表说明：根据方案设计的主要技术模式和措施，进行小班

区划。样表仅作为参考，可根据实际建设内容进行增减、调整。

表格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统计反映各小班采取的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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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式和措施，树（草）种及用量、肥料用量、栽植（配置）方法、

用工量和小班投资等内容。

四、附图制作内容及要求

（一）项目区地理位置示意图。

参照《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规范》

（LY/T2492-2015）附录 E 要求制作。

（二）项目区植被类型分布图。

1.采用计算机按《林业地图图式》（LY/T 1821-2009）制图，

包括图名、图例、指北针、比例尺、制图人、制图单位签章等，

图名“XX 项目区植被类型分布图”，底图分别采用地形图和影

像图，规格为 A4 或 A3 幅面，比例尺要求≥1：2000 有以上。

2.根据现状调查的植被情况，依据《云南植被》中采用的分

类原则、单位和系统，并参考《中国植被》、《云南森林》等植

被专著，遵循群落学—生态学的分类原则，按植被型、植被亚型、

群系、群丛对项目区的现状植被逐级分类，分色块标注植被类型

和注记说明现状情况，要求标注到项目区的植被亚型。

（三）项目区建设布局图。

1.采用计算机按《林业地图图式》（LY/T 1821-2009）制图，

包括图名、图例、指北针、比例尺、制图人、制图单位签章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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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名“XX 项目区建设布局图”，底图分别采用地形图和影像图，

规格为 A4 或 A3 幅面，比例尺要求≥1：2000 有以上。

2.结合《小班作业设计一览表》设计的主要技术模式和措施，

分色块标注植被保护方案实施的各个区域，注记说明作业小班实

施内容。

（四）项目区地貌和植被现状照片。

反映项目区施工建设前的地貌和植被现状照片。包括全景照

片和局部近景照片，照片按实施区域和作业小班顺序编号。

1.全景照片：①如使用无人机拍摄，全景照片不少于 2 张，

要求能覆盖整个项目区。②如使用手持相机拍摄，全景照片不少

于 5 张，要求能覆盖整个项目区的远景照至少 1 张，在项目区中

固定位置，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，分别拍摄项目区全景照片各 1

张。

2.局部近景照片：按照划分的实施区域分别拍摄局部近景照

片，要求使用无人机或手持相机拍摄各个实施区域的全景照至少

1 张，对应拍摄能反映该区域植被现状、植被类型的照片至少 3

张，每个作业小班至少 1 张。


